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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4_BA_BA_

E4_BA_8B_E9_83_A8_E5_c80_323435.htm 人事部关于加强机关

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管理防范虚报冒领工资问题的通知(国人部

发〔2006〕26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（局），新疆

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，副省级市人事局： 近年来，部分地区

少数机关事业单位出现了虚报冒领工资等“吃空饷”问题，

严重违反国家人事和财经纪律，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，造成

了不良社会影响。为了从人事管理制度上防范虚报冒领工资

问题，进一步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管理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健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工资总额计划管

理机制。进一步建立健全“统一指导、分级调控、分类管理

”的人事宏观调控体系，着力完善人事计划管理机制。切实

发挥工资统一发放、工资基金管理、增人计划卡（进人凭证

）等人事计划管理手段的作用，健全从人员进入到工资发放

的工作程序，不断规范管理。适应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

，加快形成人员和工资计划与财政预算拨款相结合的监督、

制约机制。 二、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动态管理。机关事业

单位进人要根据有关政策规定，合理安排年度用人计划，严

把“进口”关，切实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。要结合事业单

位人事制度改革，按照管理权限，做好公开招聘人员计划审

核和备案工作，并根据备案情况及时建立新进人员信息资料

。加强减员计划指标管理，对调出、退休、亡故、开除、辞

职辞退等人员，要及时修改或者核销人员管理信息资料。 三

、严格执行国家工资政策。各地区必须坚决维护国家工资政



策的严肃性。工作人员调离原单位的，必须按规定在转办行

政关系时一并转办工资关系。对受处分人员的工资待遇，必

须按规定及时进行处理。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特殊岗位津贴

项目、标准和范围，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予以清理。 四、完

善工资统发工作。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审核工资统发人员和发

放标准，坚决纠正违反规定的行为。对没有按规定进行考录

、调任的机关新进人员，各级人事部门一律不得核发工资。

要结合公务员登记工作，对纳入统发数据库的人员工资信息

进行核查清理并及时更新。 五、改进工资总额管理办法。根

据事业单位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，按照事业单

位不同经费来源情况，研究制定相应的工资总额管理办法。

加强事业单位工资支付管理，进一步完善工资基金管理办法

，建立健全工资基金台帐，重点管好财政资金支持事业单位

的工资发放。要根据人员和岗位变化情况，及时变动工资和

更新工资基金台帐，确保事业单位工资准确发放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